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10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69）、《关于增加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补充通

知》（公告编号：2025-080），将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案，决定于 2025年 5
月23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周五）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3日上午 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委托的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国证

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香港结算公司等

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者名义持有人，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情况填报受托股份数量，同时对每一提案填

报委托人对各类表决意见对应的股份数量。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6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5月16日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

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

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上述受托人

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2）本公司第六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23号A1栋14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批事项

公司时任独立董事陈凯敏先生、裘爽女士、黄淑英女士应于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报告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相互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委托
理财的议案》

《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项说明〉的
议案》

《关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和违
规担保及解除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的议案》

《关于制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
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重大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方法〉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子公司和关联方相互担保及反担保事项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
√
√
√

√

√

√

√
√
√
√
√
√
√

上述提案1、3~15已经于2025年4月25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审议通过，提案2~
10、15已经于 2025年 4月 25日经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4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提案16~17为2025年5月9日经六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新增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提案7、16、17以特别决议通过，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上述提案16~17为涉及与关联方进行交易的事项，届时关联方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述提案均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

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5月22日（9:00一11:00、14:00一16:00）
（二）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现场登记，或用邮件、信函等方式登记，邮件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不接受电话登记。

法人股东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法定代表人委托

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情形）、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资格

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及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三）会议联系方式：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23号A1栋14层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郭颖桦

电 话：020- 87529999
传 真：020-37883955
邮箱：investor@modernavenue.com
收件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23号A1栋14层公司证券部（邮政编码：

510663）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一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656”，投票简称为“摩登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本人）____________（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ST
摩 登（证 券 代 码 ：002656）的 股 东 ，兹 授 权 ____________ 先 生/女 士（身 份 证 号 ：

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
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在会议上代表本单位（本人）持有的股份数行使表决权，

并按以下投票指示进行投票：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性质和数量：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相互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委
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项说明〉
的议案》

《关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和
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的议案》

《关于制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重大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方法〉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子公司和关联方相互担保及反担保事项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盖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1.提案1.00至17.00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做出投票指

示；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2.本委托书自签发之日生效，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5-08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5-29

证券代码：149516 证券简称：21建能01

证券代码：149743 证券简称：21建能02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第九项《关于与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案》未获审议通过。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四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20日以现场会议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曹欣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435名，代表股份1,202,381,08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6.455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 1名，代表股份 1,175,
905,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92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34名，代表股份26,
475,1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3%；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434名，代表

股份26,475,1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3%。

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有：曹欣先生、王剑峰先生、李建辉先生、李国栋先生、赵丽红女

士、蔡宁生先生、孙正运先生；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监事有：李健先生、冯震先生、赵建群先

生。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廖婉婷律师、敬晓丹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进行了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1,201,741,18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468%；反对287,8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弃权35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该议

案获得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赞成1,201,754,88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479%；反对276,8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弃权34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8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该议

案获得通过。

3、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赞成1,201,749,58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75%；反对276,8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弃权35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9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该议案

获得通过。

4、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赞成1,201,732,08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60%；反对298,3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35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9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该议案

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26,1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86%；反对298,3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7%；弃权350,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246%。

5、审议《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赞成1,201,754,78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79%；反对 276,8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弃权 349,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9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该议案

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赞成25,848,53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33%；反对276,8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5%；

弃权 3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12%。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48,5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33%；反对276,8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5%；弃权349,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212%。

关联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7、审议《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赞成1,201,739,488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6%；反对 286,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8%；弃权3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96%。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33,5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66%；反对286,2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10%；弃权35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424%。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赞成1,201,748,08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74%；反对 280,1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3%；弃权

35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3%。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42,1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91%；反对280,1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0%；弃权352,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329%。

9、审议《关于与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赞成 8,
612,551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07%；反对17,502,687股，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099%；弃权 3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500股），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4%。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8,612,551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07%；反对17,502,687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099%；弃权359,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5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594%。

关联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10、审议《关于与汇海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赞成25,
895,63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12%；反对 278,6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23%；弃权3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股），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65%。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95,6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12%；反对278,6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23%；弃权30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365%。

关联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廖婉婷律师、敬晓丹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大会形成的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四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
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贵公司”）

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廖婉婷律师和敬晓丹律

师参加了贵公司二○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并进行了见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简称“《股东会规则》”）以及贵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贵公司二○二四年度股东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的。2025年4月23日贵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二○二四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4月

24日贵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出了召开二○二四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2025年5月20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上述通知所述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于2025年5月20日如期进行。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435名，代表股份1,202,381,08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6.455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 1名，代表股份 1,175,
905,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92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34名，代表股份26,
475,1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3%；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434名，代表

股份26,475,1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3%。

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现任董事、现任监事、现任高管及本所律

师。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

方式进行了表决，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表决结果当场公布。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1,201,74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468％；反对 28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9％；弃权3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93％。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赞成1,201,75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479％；反对 27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弃权34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91％。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赞成1,201,749,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475％；反对2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弃权3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95％。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赞成1,201,732,08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60%；反对298,3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35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9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该议案

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26,1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86%；反对298,3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7%；弃权350,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246%。

5、审议《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赞成1,201,754,78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79%；反对 276,8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0%；弃权 349,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9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该议案

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赞成25,848,53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33%；反对276,8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5%；

弃权 3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12%。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48,5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33%；反对276,8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5%；弃权349,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212%。

关联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7、审议《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赞成1,201,739,488股，占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6%；反对 286,2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8%；弃权3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96%。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33,5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66%；反对286,2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10%；弃权35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424%。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赞成1,201,748,08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74%；反对 280,1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3%；弃权

35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3%。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42,1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91%；反对280,1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0%；弃权352,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329%。

9、审议《关于与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赞成 8,
612,551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07%；反对17,502,687股，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099%；弃权 35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500股），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4%。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8,612,551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07%；反对17,502,687股，占出席

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099%；弃权359,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5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594%。

关联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10、审议《关于与汇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赞成25,895,
638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12%；反对278,6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523%；弃权30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股），占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65%。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25,895,63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12%；反对278,60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23%；弃权30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365%。

关联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记录及决议均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签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本次

大会形成的《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二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国浩律师（石家庄）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齐燕

经办律师：敬晓丹

经办律师：廖婉婷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被否决议案为：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15:00（星期二）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安居南路802号鸿瑞豪庭3栋6层（西）新

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少波先生、副董事长王出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由半数以上的公司董事共同推荐董事杭宇女士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85,
771,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1525%。其中中小股东 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5,
315,6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412%。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7,430,97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0.90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8,340,37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5.2496%。

3.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以下议案的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已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一）审议通过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999,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781％；反

对14,377,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628％；弃权393,7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1％。

公司独立董事谷秀娟女士、马洁先生、董一鸣先生在宣读完毕董事会工作报告后，向与会

股东宣读了述职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998,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764％；反

对14,377,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628％；弃权395,2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8％。

（三）审议通过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0,998,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764％；反

对14,38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659％；弃权392,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7％。

（四）审议通过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959,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314％；反

对14,377,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624％；弃权434,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2％。

（五）审议通过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0,957,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291％；反

对14,38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659％；弃权43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

（六）审议通过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70,721,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531％；反

对14,617,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19％；弃权43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4,581,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5.2096％；反对 30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619％；弃权4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85％。

（七）审议未通过《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68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639％；反

对14,510,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687％；弃权434,8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4,686,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5.8945％；反对 193,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663％；弃权434,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92％。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数额56,139,120股，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工资总额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825,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754％；反

对14,512,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196％；弃权43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780,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224％；反

对14,557,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25％；弃权43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

（十）审议未通过《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677,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315％；反

对14,520,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011％；弃权434,8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4,677,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5.8318％；反对 203,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290％；弃权434,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92％。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数额56,139,120股，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8,967,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491％；反

对26,406,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866％；弃权39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827,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4642％；反对12,089,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8.9358％；弃权3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2025年度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0,826,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763％；反

对14,511,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186％；弃权43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陈星烨先生、王颖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或列席人员及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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